
法規名稱：商業事件使用電子書狀傳送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110 年 04 月 12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商業事件審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法院：指最高法院、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二、電子書狀傳送系統：指建置在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含線上起訴）服務平台（以下

簡稱司法院服務平台）之商業事件電子書狀傳送系統。

三、傳送方：指使用電子書狀傳送系統傳送文書者。

四、傳送對象：指使用電子書狀傳送系統收受文書者。

五、商業事件文書：指商業事件之當事人、關係人、參加人、參與人或程序代理人提出

之書狀、文書或其附屬文件。

六、訴訟文書：指法院發出之文書、通知。
 

第 3 條
 

1  法院應將司法院服務平台網址公告於網站。

2  當事人、關係人、參加人、參與人或程序代理人，除別有規定外，應使用電子書狀傳送

系統傳送、收受商業事件文書及收受訴訟文書。

3  法院除裁判書及本法第十四條第四項所定情形外，應以電子書狀傳送系統傳送訴訟文書

及收受、傳送商業事件文書。
 

第 4 條
 

1  當事人、關係人、參加人、參與人或程序代理人使用電子書狀傳送系統傳送之商業事件

文書，應以中文直式橫書書寫，依所定格式（附式）製作，並以電子書狀傳送系統限定

之檔案大小及類型為之。

2  傳送方傳送之商業事件文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傳送對象應即以電子書狀傳送系統通知

傳送方於一定期限內補正。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一、不合前項所規定之格式或檔案類型。

二、首頁記載與傳送對象不符。

三、應添具書證而未添具者。
 

第 5 條
 

傳送方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提出於法院之文書或呈現其內容之書面，法院認得以電子

書狀傳送系統傳送者，應命其依本辦法傳送之。
 

第 6 條
 

1  商業事件文書內容或附具資料涉及預擬調解紛爭解決方案、營業秘密、秘密保持命令、

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傳送方除僅傳送至法院外，得限定文書或附具資料之全部或一部

及傳送對象傳送之。

2  法院認他造有知悉前項文書或附具資料之必要時，得將該文書或附具資料之全部或一部

傳送之。

3  法院於前項傳送前，應使第一項之原傳送方有表示意見之機會。
 

第 7 條
 



1  專家證人之書面專業意見、書面共同專業意見、書面回答他造提出之詢問及附具結之結

文，除別有規定外，應交由當事人或關係人以電子書狀傳送系統傳送至法院。

2  前項具結之結文原本，應由當事人或關係人提出於法院。
 

第 8 條
 

傳送方於傳送商業事件文書、訴訟文書至電子書狀傳送系統時，發生提出或送達之效力

，並得以電子書狀傳送系統之傳送紀錄證之。
 

第 9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